平罗县卫生健康局2024年行政执法

工作总结

2024年平罗县卫生健康局在县委、县政府坚强领导下，认真落实疾控体系改革目标任务，积极整合疾控监督资源，组建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，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、理顺体制机制、提升专业技术水平，扛牢护卫健康使命职责，加速提升平罗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，为依法维护全县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生命安全作出积极贡献。获得2024年全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（卫生监督）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。现将全年行政执法工作总结如下。
一、夯实基础，提升监督执法能力

（一）大力推进“卫生监督智慧”监管体系建设。通过对20家存在医疗安全风险的个体诊所安装远程监控视频，实现医疗卫生监管动态化、可视化，及时纠正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，严厉打击违法行为，有效提升执法效率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人才队伍建设。一是组织17名原疾控中心骨干参加并通过2024年行政执法证考试，充实监督执法力量。二是加强疾控中心业务能力培训，指导制定培训计划，副高以上职称人员带头授课。全年共举办法律法规知识培训班5期，培训420人次。三是强化新时期疾控网络平台学习，充分利用“疾控大学习平台”落实疾病防控能力及卫生监督执法知识自学，均完成30学时网络培训。四是组织部署监督员线上学法考法工作，完成区、县法律知识、民法典知识等线上法律知识学习答题活动。

（三）抓好基层卫生监督协管工作。组织县疾控中心（卫生监督所）对各乡镇卫生院、社区服务站开展2次基本公共卫生协管服务工作督导检查及考核，进一步规范基层卫生监督协管员巡查行为，强化基层医疗卫生单位违法行为线索上报工作，协助开展实地巡查809户次，上报巡查信息线索19条，信息报告率100%。

（四）强化内部稽查，规范卫生监督执法行为。以执法质量与行为规范治理为基础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卫生监督稽查工作规范》等相关规定，组织开展卫生监督员行政执法稽查，下达稽查通报2期，做到自我检视，立行立改。

（五）强化案卷评查，以评促改提升办案质量。力促案卷质量提升工作，对已办结案件开展案例评查，全面自查自纠执法普遍性问题、执法突出性问题，以“自我监督＋质量控制”确保执法办案的质量和水平。

二、履职尽责，夯实群众健康基石 

对全县监管职责范围内824家公共场所、219家医疗机构、172家企业、67所学校及托幼机构、32家二次供水单位、17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、10家集中供水单位及9家现制现售饮用水单位，逐一开展年度卫生监督检查，实现监督检查覆盖率100%。放射卫生许可3家，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2家。

（一）专项攻坚监管重点。一是聚焦医疗领域重点。开展医疗废物、医疗污水回头看、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、医疗卫生机构行业安全、打击非法行医、个体诊所安全生产领域等专项整治行动，全面提升医疗机构规范化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，保障医疗环境安全有序，促进医疗行业健康稳定发展，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就医权益与生命健康安全。二是开展控烟专项监督检查。发放调查服务人员控烟问卷 124 份、消费者控烟问卷 114 份、公共场所管理者控烟问卷 104 份，超额完成自治区下达任务指标。三是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监督检查。开展传染病防控及饮用水卫生状况专项监督检查的校外培训机构54 家，督促其落实相关卫生管理制度，助力创造儿童青少年健康安全学习环境。四是完成二次供水专项监督检查工作。全县共有二次供水单位20家，供管水人员50余人。实行卫生许可管理的二次供水单位12家，使用无负压变频设施供水实行备案管理的单位8家。实行卫生许可管理的二次供水单位中9家安装臭氧消毒设施、3家安装紫外线消毒设施，卫生许可均在有效期内。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，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并进行“回头看”。五是做好互联网医院监管工作。借助监管平台对互联网医院运营情况进行实时监控，累计处理 800 余条预警信息，并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整改，确保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规范性和安全性。六是开展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工作。联合市场监管局举办培训班，对5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、2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深入开展问卷调查，为食品安全标准的修订与完善提供数据支持。七是推进职业卫生分类执法试点工作。对全县171家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进行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评估，评定甲类54家、乙类97家、丙类20家，并依据评估结果实施分类监管，提高监管效能，有效控制职业病危害，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，分类执法工作得到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的肯定。

（二）全面落实双随机监督抽检。严格落实双随机抽检任务，完成双随机监督任务129个，涵盖医疗卫生、放射卫生、传染病防治、妇幼卫生、职业卫生、学校卫生等多个领域，任务完成率、完结率均达到 100%，同时加大抽检任务落实力度，完成30家公共场所(11家美容美发场所、14家住宿场所、4家足浴场所、      1个候车室)公共用品抽检工作，抽查公共用品164份，合格161 份，合格率98.2%。抽检10家集中式供水单位、29家二次供水单位及9家现制现售饮用水单位，水样53份，合格率100%；抽检4家涉水产品生产企业8份样品，合格率100%。

（三）规范行政执法流程，公正严明行政处罚。全面落实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通过多途径及时公开行政执法人员、职责、权限、依据、监督方式、救济渠道等信息，确保行政执法的透明度；利用文字、音像等记录形式，对执法全过程进行详实留痕，实现执法行为可追溯；严格落实法制审核流程，为重大执法决定筑牢合法合规防线，全年无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。2024年累计办理行政处罚案件93件(简易程序警告68件)。其中，公共场所卫生案件34件(警告26件)、职业卫生案件28件(警告25件)、传染病防治案件8件(警告7件)、放射诊疗案件1件、医疗卫生案件22件(警告10件)。  

三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有待完善。卫生监督执法涉及多部门职能，发生、处理重大案件时，与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教体等部门存在协调联动机制不完善、信息沟通不及时、数据共享不充分等问题，难以形成监管合力，导致部分违法违规行为难以得到及时、有效打击与整治。

（二）卫生监督执法方式亟待创新。当前，卫生监督执法仍较多依赖传统现场检查、人工查阅资料等方式，信息化、智能化技术应用不足。在公共场所卫生监管方面，缺乏高效的远程监控、大数据分析、智能预警等技术手段，难以及时发现潜在风险与违法线索，不利于实现精准执法与科学监管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（一）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。组织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行动，定期组织召开联席会议，加强信息共享，加大社会高度关注、涉及群众利益的卫生健康问题的查处力度，进一步净化行业环境，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。

（二）持续推进智慧监管和深化监管执法。加大对卫生监督执法信息化建设的投入，推广应用远程监控系统、移动执法终端、大数据分析软件等信息化工具。强化医疗机构医疗废物处置、诊疗行为监控，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公共场所卫生监测数据趋势，实现对监管对象的实时、动态、远程监控，及时发现异常情况与违法线索，提升执法效率与精准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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